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服务指南
滕州市应急管理局

一、事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7号）
三、申请条件
适用于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的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除外），使用危险化学品作为燃料的企业不适用。
[bookmark: _GoBack]申请条件：《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六条至第十七条。
四、申请材料
1.首次申请，应当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
（2）新建企业的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划和布局的证明材料复制件；
（3）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4）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
（5）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合格证和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复制件；
（6）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
（7）由供货单位提供的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8）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工商核准文件复制件；
（9）安全评价报告及其整改结果的报告；
（10）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11）应急救援组织、应急救援人员，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清单；
（12）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重大危险源的备案证明文件；
（13）原《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正、副本（延期和变更申请提供）。
2.申请延期换证，应当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提出延期申请，并提交首次申请材料清单中除第（10）条之外的申请材料。
3.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或者注册地址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1）变更申请文件和申请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提供主要负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合格证复制件；
（4）变更注册地址的，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隶属关系的，应当在隶属关系变更之日起10日内向发证机关提交证明材料。
5.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1）增加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品种，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规定的；
（2）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范围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
（3）改变工艺技术对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产生重大影响的。
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在增加前提出变更申请；
有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
有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进行专项安全验收评价，并对安全评价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在整改完成后，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五、办理程序：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六、法定时限：4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核查和企业对存在问题和隐患的整改时间。
七、发放证件及有效期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三年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九、咨询服务电话
办理窗口：滕州市北辛中路政务服务中心三楼H313窗口 
相关材料下载邮箱：tzyjxzxks@163.com   密码：TZyj1357
联系电话：0632-5963001
监督投诉：0632-588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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